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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关于护理专业的定位，

从行政法规层面未曾有过明确界定。

何为专业，《词海》作出的解释是“高

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社会专

业分工需要所分成的学业门类”。换

言之，作为一门专业，要有高等教育

或中专教育，其教学内容符合社会

专业分工的需要。由此可见，护理属

一门专业应当不成问题。在1979 年

卫生部发送《关于加强护理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中就已明确指出：“护

理工作是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搞好

护理工作，对于提高医疗质量，发展

医学科学，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又

多次在文件或领导同志讲话中反复

加以强调，不可谓不重视了。但是，

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偏见却对此缺

乏认同。例如，一种把护士看成只是

给病人提供简单生活照料，最多会

打打针、发发药的“高级老妈子”之

类的论点， 曾经在一定范围内盛行。

这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为争取恢

复高等护理教育和建立护士专业技

术职称序列的过程中也有体现。回

忆当时有关部门对此持反对意见的

最强音就是：护士大量（或主要）从

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和技术工人

没有两样，用不着接受高等教育，更

不用说建立技术职称序列了，可见

这一论点影响之深广。受其影响，给

护理专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可

低估。如高等护理教育停办；中专教

育学制缩减至2年、1年，甚至更短；

鼓励护学医、护改医，护理队伍专业

从法规层面明确了护理专业定位
    —有感于《护士条例》的学习（二）

◆《中国护理管理》主编严谓然

思想混乱、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离职

转行现象普遍；护理管理松懈；护理

质量降低，直接给病人的康复和安

全造成威胁等。在1986年卫生部召开

的首届全国护理工作会议上，顾英

奇副部长代表卫生部所作“认真总

结经验教训 努力振兴护理事业”的

工作报告中，对此已曾有过概述。当

然，经过20多年来的各方努力，情况

逐渐有所好转，可是人们的认识问

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护理工

作是否被重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领导者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说，人为

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医

疗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

干部年轻化进程加快，希望或要求

资历尚浅的新任领导成员对护理工

作的专业性、科学性都能有充分的

理解并予以足够重视，一般不太容

易实现。因此，护理专业定位的问题

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现在，通过《护士条例》（简称

《条例》）的学习，我预期情况将发生

可喜的变化。因为《条例》从多方面

就此作出了界定或确认。现结合学

习体会，主要就《条例》关于护士职

责、教育、专业技术职称的相关规定

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第一，关于护士职责。《条例》第

二条：本条例所称护士，是经执业注

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依照本条例

规定从事护理活动，履行保护生命、

减轻痛苦、增进健康职责的卫生技

术人员。很显然，《条例》所指的护

理活动，就是广大护士为保护生命、

减轻痛苦、增进健康所提供的护理

服务。俗话说“人命关天”，因为任

何生命都只能有一次，自然比什么

都贵重，这个道理浅显易懂。国际、

国内护理界也不乏关于本专业职责

任务的定论，其涵义多大同小异。卫

生部20 0 5 年发布的《中国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纲要（2005-2010年）》指出：

“护理是以维护和促进健康、减轻痛

苦、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运用专业

知识和技术为人民群众健康提供服

务的工作。”与国际护士会的提法大

致相同。今天，《条例》作为行政法

规从保护生命、增进健康、减轻痛苦

的高度界定了护士的职责，这无疑

不能以所谓的简单重复劳动来完成。

因此我认为，《条例》对护士职责作

出如此界定本身，就是对护理专业

的科学性、专业性特性的认定，并从

法规的层面固定了下来，成为了不

可争辩和改变的事实。

第二，关于分层次护理教育。这

是护士行使职责必不可少的条件。

《条例》第七条关于申请护士执业注

册应当具备的条件中包括：在中等

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

育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

规定的普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

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

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

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把护士接

受高等教育作为护士执业应当具备

的条件之一。这在2 5 年前护理界强

烈呼吁恢复、重建停办3 0 多年的护

理高等教育时是难以预料到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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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这一点，不由得激起我对敬爱的

王琇瑛先生深深的怀念。王先生 20

世纪 8 0 年代在推动高等护理教育恢

复、重建中功不可没。回想当年为争

取有关部门支持，她年过古稀还四

处奔波，苦口婆心、弃而不舍的感人

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是当年一大

批像她那样的老前辈对护理事业无

限热爱和执着追求的精神，给我们

当时克服困难增添了不少勇气和力

量，也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支

持和帮助。现在老先生虽已离我们

而去多年，但她的精神永存。今天，

我国护理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

水准不断提升，跟国际接轨的距离

日益靠近，护理教育的中、高层次也

已经在《条例》中确认，前辈们为之

奉献终生的护理事业，从此将沿着

科学发展轨道前进的趋势，应该可

以告慰王老先生了。

第三，关于护理专业技术职称。

这是高等教育巩固发展的必要保证。

《条例》第二条规定了护士是卫生技

术人员；第十四条：护士有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获得与本人业务能力和学

术水平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的权利。说实话，当第一次看到

《条例》全文时，最先引我注目的就

是这一条。为什么？因为我特别盼

望护士的技术职称能够通过《条例》

予以确认。记得大约两年前我从护

理学会那儿拿到一份卫生部准备上

报、正在征求意见的《条例》文稿，

并要求限一天时间把意见提出。于

是，我连夜看完后写了几点意见，其

中就包括了建议写进护士职称这一

条。但因时间未赶上，意见没能送

出，当时既感到有些失望，但又心想

反映上去也不一定被采纳，所以也

就不抱什么希望。这次看到的《条

例》竟然单列出一条对护士取得技

术职称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真是

喜出望外，也是我始料不及的。那

么，是什么原因让我对这一问题特

别关注呢？这要从当年为建立护理

人员技术职称序列所经历的情况说

起。如前所述，由于护理工作的科学

性、专业性不被承认，需要排除的阻

力和克服的困难，可以说是那个时

期所希望解决的诸多问题中最为棘

手的问题之一，它不亚于高等护理

教育的恢复重建。无论是高教恢复

还是职称序列的建立，开始与相关

部门接触、商谈时，普遍的反映是不

理解、不支持，有的甚至认为提出这

样的问题太离谱。还有领导同志提

出反对的理由是：护师、主管护师听

起来不顺耳，说起来不顺嘴，有护士

长、护理部主任就足够了。总之，感

受到的冷落和委屈，至今记忆犹新。

为什么要如此坚定不移地要求建立

护士职称序列呢？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护理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专

业。高等教育与高级职称是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互为因果、不可分割

的整体。我国实行的是专业技术职

称制度，既然高等护理教育得以恢

复，卫生系统医、药、护、技4 类卫

生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序列理应等

同和一致。护士长等管理人员只是

行政职务，两者不可混淆。经过各方

面的积极争取，在相关部门，特别是

在卫生部领导的理解、支持下，高等

护理教育恢复和护理专业技术职称

序列建立至今已走过了2 0 多年的历

程，其对护理队伍建设和护理事业

发展发挥的作用已是无可非议的事

实。这也是今天《条例》能够作出上

述规定的基本保证。尽管在具体实

施中困难还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较多，但我相信，今后有了《条例》

的保障和指引，无论是护理教育体

系还是技术职称序列都将在改革、

发展中日趋健康和完善。

[收稿日期：200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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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1 日，山东大学护理学院第四届庆“5 ·1 2 ”护理技能大赛隆重开幕。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慧、

学工办主任沈一桥等出席了大赛开幕式。护理基础教研室主任王克芳教授致开幕词。

上午进行的比赛项目有：无菌技术操作、肌内注射、周围静脉输液、准备麻醉床与备用床。犹如置身

于工作岗位上面对“患者”尽职尽责的护士们，以自己娴熟的技术加之有条不紊的操作进程，赢得了在场

评委的认可与赞扬。在周围静脉输液操作中，“患者”毫不犹豫地伸出自己的胳膊，以信任的目光注视着参

赛选手，而参赛选手也镇定自若地进行着每个操作。下午进行了全能比赛，学院党委书记袁魁昌、评委老

师代表等应邀出席大赛闭幕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获奖证书。

（山东大学护理学院 季建颖 李瑛）

山东大学护理学院第四届护理技能大赛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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